关于《建湖县2024-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起草情况说明

为严格保护耕地，加强土地征收管理，有序推进成片开发工作，保障建湖县经济社会发展用地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按照省市要求，我县启动了《建湖县2024-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编制工作，现将有关起草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新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缩小征地范围、规范征地程序、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的改革要求，首次通过列举方式对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进行界定，明确：军事和外交，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，科技、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，扶贫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，确属必需的，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。同时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，支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，并统筹进行方案设计、产业导入、征地拆迁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。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相关要求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成片开发建设活动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，应当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，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，并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。
二、起草过程
根据2024年度县政府土地征收计划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4年1月启动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，在搜集资料、广泛调查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初稿，向集体经济组织、社会各界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后，上报盐城市人民政府审批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建湖县2024-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，包括总体概述和7个单片区方案。
（一）片区基本情况
建湖县2024-03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共划定片区7个，涉及沿河镇、建阳镇、塘河街道、九龙口镇、钟庄街道和近湖街道，片区总规模为184.8822公顷。
（二）实施计划
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产业项目、商业用地为主，配套建设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类项目，计划在2024下半年至2028年分批次启动土地征收工作。
（三）用地规划情况
1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
本方案符合建湖县现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拟定的年度实施计划和开发时序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
2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
本方案符合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，成片开发范围承诺均纳入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。
3、公益性用地比例
以符合公共利益需要为前提，对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等公益性用地进行了合理安排，公益性用地例符合部省相关文件要求。
（四）征地农民利益保障
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征地补偿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》（苏政发〔2021〕87号）、《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23〕12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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